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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不动产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的 

基本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中国银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

2 号：风险责任人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不动产投资业务风险

责任人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风险责任人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风险责任人 

1、行政责任人：刘益谦，男，57 岁，国华人寿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董事长。刘益谦先生于 2007年 12月至 2009

年 8 月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2009年 9 月起任

公司董事长。 

2、专业责任人：陈佳，男，38 岁。上海交通大学管理

学学士，EMBA。陈佳先生于 2019 年 3 月起任国华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兼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事业部

总经理。 

（二）有无受金融监管机构及工商和税务等部门行政处

罚或撤销任职资格的历史情况：无。 

二、风险责任人最近 10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

（一）风险责任人职务及任职起止日期 

1、行政责任人：刘益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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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 年 1月至今，任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2015年 3月至今，任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； 

2007年 12月至 2009年 8月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； 

2009年 9月至今，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2、专业责任人：陈佳 

2009年 7月以来曾任新理益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

理，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，长江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副董事长，湖北匡时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、

董事长等职务； 

2019年 3月至今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

兼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事业部总经理，2018 年 11 月至

今兼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。 

（二）有无社会兼职情况：无。 

三、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 

（一）专业责任人的专业资质：无。 

（二）有无担任其他投资业务专业责任人：无。 

四、中国银保监会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

无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

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

内，向中国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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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 

 

国华寿〔2021〕5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付永进 

 

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报送不动产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的报告 
 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根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建设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《关于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关于保险

资产管理产品风险责任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

司不动产投资业务风险责任人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确定我公司董事长刘益谦为不动产投资业务的行政责任人；确

定我公司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事业部总经理陈佳为不动产投资

业务的专业责任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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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益谦和陈佳具备保险机构投资风险责任人的相应资质条件。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将按照监管规定，在任职期间内，每年参加相关

风险责任培训学习。 

我公司风险责任人如有调整变化，将在 10个工作日内报告中国

银保监会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附件：1.承诺函 

2.行政责任人职责知晓函 

3.专业责任人职责知晓函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 1月 2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月25日印发 










